第五部分：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347059232][bookmark: _Toc327257820][bookmark: _Toc274315793]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指定到货港
	项目现场（交货地点）

	1
	5G/4G融合核心网
	2套
	合同签署后45天内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或用户指定地点

	
	IMS系统
	1套
	合同签署后45天内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或用户指定地点




注：供应商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应答，不完整的应答文件将视为非响应性投应答予以拒绝。




1、 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节能、安全和环保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
2.6  在评标过程中，买方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投标人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买方有权拒绝其投标。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2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380V/3Ph/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三、具体技术规格
融合核心网系统
（一）技术要求：
1. 4G/5G融合核心网
（1）功能要求
1) 提供支持网元融合部署的4G/5G核心网网元；
2) 具备4G/5G核心网的标准业务流程实时获取与查看；
3) 具备4G/5G核心网数据包的获取功能，支持在指定地址进行数据获取与解析；
4) 具备典型应用的构建能力，包括网页访问，视频下载，FTP，应急广播等；
5) 具备4G/5G核心网间的漫游功能，支持网元配置与相关信令查看； 
6) 具备通过N3接口与5G NTN制式基站的业务互通功能；
7) 具备通过N6接口与5G NTN制式核心网的业务互通功能；
8) 具备与MEC的业务互通功能，支持通过N33接口与MEC业务互通；
9) 具备与IMS的业务互通功能，支持通过Cx、Rx、N6接口与IMS系统业务互通，支持Diameter、SIP信令查看；
10) 具备与接入网系统与业务系统互通能力，支持基于统一路由分配IP的端到端业务通信能力。接入网系统包括5G基站、5G NTN设备；业务系统包括IMS、MEC等；
11) 具备4G制式的移动性管理功能，包含初始注册、移动注册更新、周期注册更新功能；
12) 具备4G制式的会话管理功能，包括会话建立、会话修改、会话释放功能；
13) 具备4G制式的安全管理功能，包括鉴权、加密、机卡一致性；
14) 具备4G制式的用户管理功能，包括用户注册、销户、业务配置；
15) 具备5G制式的移动性管理功能，包含初始注册、移动注册更新、周期注册更新功能；
16) 具备5G制式的会话管理功能，包括会话建立、会话修改、会话释放功能，支持会话建立的二次认证功能；
17) 具备5G制式的安全管理功能，包括鉴权、加密、机卡一致性；
18) 具备5G制式的用户管理功能，包括用户注册、销户、业务配置；
19) 	配备核心网网管软件，提供图形化管理界面；
20) 支持虚拟化部署，提供核心网部署的配套硬件；
21) 提供便携式远程测控主机（带屏幕）。
（2）性能要求
1)	核心网数据获取种类：≥2类，至少包含控制面信令数据和用户面业务数据；
2)	提供的网元类型：≥13种，至少包含AMF、SMF/GW-C、UDM/HSS、PCF/PCRF、UPF/GW-U、MME、AUSF、NRF、DRA、SEPP、NEF、CBCF、EIR等网元；
3)	网元数据同步时间：≤1分钟；
4)	支持的业务流程类型：≥12种，至少包含初始注册、移动注册更新、周期注册更新、用户身份识别、5G AKA鉴权流程、NAS信令加密、NAS信令完整性保护流程、多PDU会话建立、释放流程、策略控制、用户数据管理等；
5)	支持的4G协议接口类型≥5种，至少包括S1-MME、S1-U、SGi、S6a、S11；
6)	支持的5G协议接口类型≥15种，至少包括 N1、N2、N3、N4、N6、N7、N8、N10、N11、N12接口，以及N9、N13、N26、N32、N33；
7)	网络数据吞吐量：≥10Gbps；
8)	用户数：≥100000；
9)	支持的业务类型：≥4类，至少包含语音业务、短信业务和数据业务、紧急广播；
10)	虚拟化平台管理功能：≥2中，至少包含虚拟资源管理、虚拟网元管理；
11)	配置管理功能种类：≥6种，至少包括设备管理、用户管理、状态管理、日志管理、配置管理、拓扑管理功能。
2. IMS系统
（1）功能要求
1)	支持IMS语音业务的呼叫建立、释放等功能；
2)	具备IMS会话控制网元功能模拟能力；
3)	具备通过信令采集方式展示语音业务呼叫建立、释放的详细交互流程展示功能；
4)	支持将信令及语音数据输出到指定地址，支持数据包的获取与查看；
5)	具备与终端、基站、4G/5G核心网互联构建端到端业务场景功能，业务场景包括语音、视频通话、短信业务、彩铃、三方通话功能；
6)	具备核心网信令协议SIP、Diameter、SCTP解析能力，支持信令数据的分析与查看；
7)	支持VoLTE/VoNR的标准语音编解码；
8)	支持与4G/5G核心网互通的标准接口，至少包括Cx接口、Rx接口、Gm接口；
9)	支持语音通信信令与语音数据的获取，支持信令跟踪与查看功能；
10）提供IMS部署的配套硬件；

（2）性能要求
1)	网元类型：≥8种，至少包含IMS的P-CSCF、I-CSCF、S-CSCF、MMTel-AS、SMSC、IMS-HSS、IP-SM-GW、MRF网元等；
2）支持接口信令获取与查看的接口类型：≥ 7种，至少包含I-CSCF/S-CSCF网元与P-CSCF网元Mw接口、I-CSCF/S-CSCF网元与HSS网元Cx接口、S-CSCF网元与MMTel-AS网元ISC接口、MMTel-AS网元与HSS网元Sh接口、IP-SM-GW网元与SMSC网元接口、P-CSCF网元与4G 网络的PGW网元Gm接口、P-CSCF网元与5G 网络的UPF网元Gm接口；
3)	支持业务类型：≥2种，至少包含VoNR/VoLTE语音/视频呼叫、SIP短信等；
4)	呼叫业务流程类型：≥3种，至少包括终端注册、呼叫业务建立、呼叫业务释放；
5)	IP地址类型：≥2种，至少包括IPv4、IPv6；
6)	用户数：≥10000；
7)	并发用户数：≥1000； 
8)	语音编解码种类：≥4种，至少包含AMR、EVS、G.711、G.729。

（二）其他要求：
[bookmark: _Toc221638667]1 实施进度要求
提供合理的实施团队，确保在合同签订后45日内完成产品的交货及部署调试，并配合完成建设阶段检验验收；并配合完成单项验收、综合验收和合同验收。
	阶段
	交付内容
	进度要求（自然日）

	合同签订
	完成合同签订（双方盖章）
	T0

	设备交货
	完成设备软硬件部署，并交付到招标方指定地点
	T0+45日

	检验验收
	通过招标方组织的功性能指标测试；配合招标方完成最终用户组织的功性能指标测试
	T0+75日

	单项验收
	配合完成招标方的项目典型场景验证验收
	T0+180日

	综合验收
	配合完成招标方的联调联试
	T0+270日（具体时间，由招标方组织）

	合同验收
	开展用户试用，配合完成合同交付验收
	T0+360日（具体时间，由招标方组织）



1 质量保障要求
1.1中标人在生产全过程中应贯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有关的法规和标准，保证本合同持续有效运行，并为本合同订购项目构建与所承担生产任务相适应的制度、人员、厂所、仪器设备等质量保证能力。
1.2中标人根据招标方要求，协助招标人制定产品试验检验计划、培训使用计划等与项目管理相关计划并抓好落实。
2 技术培训要求
2.1中标人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培训内容主要为装备的安装和使用操作方法和日常维护及有关注意事项、常见故障诊断和排除等。
2.2中标人应按照招标人要求协助招标人制定培训计划，并在交付后为招标人提供设备使用和技术培训。
3 售后服务要求
3.1 中标人交付的所有软硬件，质保期为五年，质保期的开始时间从项目通过合同验收的次日起算。在质保期内，提供不少于3名售后服务人员，应随时提供包括技术保障、软件升级、漏洞修复等服务，在核心功能不变的情况下需根据招标人要求对软件进行修改完善，确保软件功能与业务需求保持一致（质保期相关费用包含在总报价中，甲方不额外支付相关费用）。
3.2 中标人应建立健全售后服务保障机制，按有关规定做好售后服务保障工作。
3.3 中标人应制定并落实售后技术服务计划，按要求到招标人指定地点进行现场技术服务，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质量访问，收集故障信息。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征求招标人意见，提高设备质量和服务质量。
3.4 根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试运行、维护修复工作。现场支持响应时间≤10小时、远程支持响应时间≤30分钟。
4验收交付要求
4.1 中标人应按规定要求，在招标人规定的交付地点完成系统和设备的组装、安装和调试，需提供具备软硬件测评资质的第三方测评公司的测评报告（要求CNAS或CMA）（第三方测试费用包含在总报价中）。
4.2 中标人提供所需的相关耗材、备品备件；中标人应按照测试要求，提供测试所需要的各类陪试设备（测试完成后，设备由中标方处置），配合开展检验验收工作。
4.3 在各阶段验收期间，中标人应配合招标方完成验收大纲等验收材料的撰写与设备及系统安装和调试工作。需要人员驻场时，中标人应配合派遣驻场人员。
4.4 在检验验收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中标方应及时处理。对于中标方提供的软硬件设备如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或严重质量隐患，依据相关法规要求，招标方有权停止检验验收，待中标方按标准要求完成整改后恢复。
4.5 依据合同要求通过合同验收后，完成全系统交付。
5联调联试要求
5.1 项目需按要求部署到指定地点，配合招标方进行联调联试，搭建合规的软硬件、网络及数据环境（含真实测试数据与备份方案），确保环境稳定可用；
5.2 完成本项目各设备数据交互、管理适配等功能联调，验证功能协同性与数据准确性；
5.3 提供不少于4名联调联试人员参与驻场测试，提供承诺函及驻场人员名单，驻场人员技术能力须满足项目联调联试要求，且须提供驻场人员保密承诺函。

（三）订货数量：
详见：货物需求一览表。
（四）交货日期和交货地点（项目现场）：
交货日期：合同签订后，45日内完成产品的交货及部署调试，360日内完成合同验收。
交货地点：具体地点由招标方指定。
（五）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具合同总价的30%发票，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
（2）货到指定地点并通过检验验收后，乙方开具合同总价的20%发票，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
（3）配合完成招标方通过单项验收后，乙方开具合同总价的20%发票，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
（4）配合完成招标方通过综合验收后，乙方开具合同总价的20%发票，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
（5）配合完成招标方通过合同验收后，乙方开具合同总价的5%发票，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
（6）合同金额的5%转为质保金，质保金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时由招标方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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